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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ST三五        公告编号：2021-186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签订《办公楼购买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1、意向书的生效条件：经双方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交易风险及不确定性：该交易事项尚需双方签订正式的购房合同；如双方

未能进一步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公司则将无法实现相应的预

期收益；如天津三五产业园区的分拆销售未能依约完成，这将可能给公司带来违

约责任等风险 

3、如双方能进一步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履行相关合同义务，预计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

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三五”)对外签订交易意向书；公司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意向书签订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没有误导性陈述，没有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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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盘活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产业园区，天津三五作为卖方拟与买方天

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简称“金域医学”、“合同相对方”)签订《办

公楼购买意向书》，双方就办公楼产权交易事项达成原则性的框架内容和初步的

意向约定。金域医学现为公司天津产业园区相关房产租赁方之一；交易条件成熟

时，双方将另行签订正式购房合同。 

 

二、交易相对方基本情况 

 

㈠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金域医学) 

 

1、名称：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50373223B 

3、注册号：120193000032621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2号 3号楼 B座 

6、法定代表人：严婷 

7、注册资本：800.000000万人民币 

8、成立日期：2010年 02 月 08日 

9、股权架构：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域集团”)持股 100％ 

 

 

 

〔持股比例   100％〕 

 

 

 

10、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3882.SH) 

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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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㈡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天津三五与金域医学、金域集团(603882.SH)无关联关系。 

 

三、与交易相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历史签约情形及履约状况分析 

 

1、公司、天津三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金域医学、金域集团发生的业务主

要是房屋租赁、物业服务等，其营业收入金额与财务指标占比分别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1 金域医学 3,264,894.09 2,171,147.55 200,669.59  

2 金域集团 0 0 0 

小计 3,264,894.09 2,171,147.55 200,669.59 

业务金额占天津三五 

本年度营业收入 
22.45％ 32.15％ 5.21％ 

业务金额占公司本年度 

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1.47％ 0.75％ 0.09％ 

注：天津三五与金域医学业务往来主要是房屋租赁和物业服务；除前述外，公司与

金域集团、金域医学未存在直接业务往来，天津三五与金域集团未存在直接业务往来。 

 

2、履约能力分析： 

 

金域医学系国内 A股上市公司金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金域集团是一家以第

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高科技服务企业，是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

行业营业规模最大、服务网络覆盖最广、检验项目及技术平台最齐全的市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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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金域集团《2020 年年度报告》载明：其营业收入 8,243,763,516.83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9,701,887.90 元、总资产 6,639,312,967.4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87,213,437.89元。 

如前所述，公司谨慎认为：金域医学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目前未发现其信

用、履约能力存在异常情形。 

 

四、意向书主要内容 

 

办公楼购买意向书 

 

甲方：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本意向书旨在表述甲方拟与乙方就办公楼产权交易事项的简述。经双方友好

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本着平等、

互利共赢的原则达成意向如下： 

 

一、办公楼基本情况 

产权人：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坐落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2号 

二、购买意向情况 

1、甲方有意向乙方购买前述坐落地址的某号楼某两座办公楼，合计面积

12548.99平米，购买单价不超过 7500元/平米；最终面积和单价以甲乙双方另行

签订的购房合同为准。 

2、乙方保证甲方拟购买的办公楼具有不动产权，在签订具体的购房合同时，

拟购买的办公楼除已存在的租赁关系和抵押贷款之外无任何他项权等权利限制。

乙方应就前述办公楼办理独立的不动产权证，并依法自行补缴承担办理独立不动

产权证所需的一切相关税费。 

3、甲方拟购买乙方的办公楼用于经营第三方医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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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密条款 

一方有义务对另一方提供的信息进行保密(包括约束各自员工和任何可能接

触相关信息的人员进行保密)，协议期间或以后不得使用或向其他人泄露对方提

供的信息，但不包括如下种类的信息： 

1、遵照双方约定的条款后，已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2、依据法院命令和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规则必须透露的； 

3、为达成本协议目的和目标而必须使用或披露的。 

协议的任何一方，以及各自继任者和授权员工对本意向书负责。本条款将不

适用于任何其他即将公开的信息，除以因一方违约而获取的信息、任何一方独立

总结获取的信息、一方通过合法途径从第三方获取的信息。 

四、其他 

1、本意向书仅为甲乙双方就办公楼转让事宜所达成的原则框架、初步、意

向性约定，除购买单价、保密条款、排他条款及本条约定外，其他条款不具有强

制约束力，各方为履行本协议及拟签订的购房协议所支出的相关费用，由各方自

行承担。具体转让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的购房合同及相关协议约定为准。 

2、甲乙双方均应按各自公司章程规定，就本协议约定内容履行(如需)董事

会、股东会决议程序并决议通过。 

3、本意向书由双方盖章后，双方均应诚意履行，本意向书中产生分歧的，

应依法解决。 

4、本意向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盖章并经乙方母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㈠意向书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依照合计面积和最高购买单价计算，前述意向书总额为 94,117,425.00 元，

占天津三五上一年度(2020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14,545,200.86 元)的

647.07％，占公司上一年度(2020 年度)营业收入(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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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76,657.80元)的 42.46％；若顺利进一步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履行相关合同

义务，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㈡意向书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履行合同而对

当事人形成依赖及依赖程度、相关解决措施等 

 

天津三五出售产业园区部分办公楼并非常规业务，公司主要业务具有独立

性，不会因履行前述意向书而对交易相对方形成依赖。 

 

㈢与天津三五 100％股权转让暨重大资产出售之重大资产重组的关系 

 

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

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暨重大资产出售之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

其摘要和其他相关提案，同意公司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天

津三五 100％股权(简称“重大资产重组”)，该重大资产重组系出让天津三五 100％

股权，暂定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 月 30日，当前交易相对方尚未确定，相关

审计、评估尚未进行。天津三五 100％股权转让暨重大资产出售之重大资产重组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厦门三五互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暨

重大资产出售之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159

至 2021-162、2021-164至 2021-180)。 

本次公司与金域医学签订《办公楼购买意向书》，系就天津三五产业园区内

的部分办公楼达成的意向性交易约定，与此前重大资产重组没有必然的冲突。公

司将在重大资产重组确定交易相对方后根据实际情形调整评估基准日并进行相

应评估、审计，以确定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价。 

 

六、意向书审议程序 

 



第 7 页 / 共 8 页 

1、本次签订的意向书需经双方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本次签

订意向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由独立董事发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无

需经其他部门批准。 

2、天津三五签订前述意向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风险提示 

 

1、该交易事项尚需双方签订正式的购房合同；如天津三五与金域医学未能进

一步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则公司将无法实现相应的预期收益。 

2、如天津三五产业园区的分拆销售未能依约完成，公司可能存在违约情形，

这将可能给公司带来风险或损失。 

 

公司及天津三五将积极跟进和推动交易进展，并在签订正式合同时谨慎权衡

履约风险，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发现异常，将及时应对，确保顺利履约以达

到预期目的。 

 

八、累计计算达到重大合同标准 

 

自 2021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披露时，除前述意向书外，公司及天津三五不存

在其他重大合同。 

 

九、其他事项 

 

1、如前述意向书存在需披露进展情况的情形，公司将依照规则及时予以公

告，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前述意向书的履行情况。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有关信息均以在

前述指定媒体上刊登的内容为准；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第 8 页 / 共 8 页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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